
1  

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 

立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  
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說明現時立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

和近年出現的問題，以及徵詢委員就不同選票設計調

整方案的意見。  

現時立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  

2. 現時立法會選舉的選票的基本設計在《選舉管

理委員會條例》（第 541 章）下的規例中訂明。根據

《選舉管理委員會（選舉程序）（立法會）規例》（第

541D 章）附表 3 訂明的選票格式（載於附件一），候

選人的姓名、候選人／候選人名單獲編配的號碼或英

文字母，以及按候選人向選舉管理委員會（“選管會”）
提請而包括在內的若干候選人的詳情均會印在選票

上。  

3. 根據《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（立法會及區

議會）規例》（第 541M 章）第 3 及 4 條和附表，候

選人可提請於選票上印上以下候選人的詳情：  
 

(a) 候選人的個人照片；及  
(b) (i) 不多於 3 個訂明團體的中文及／或英文登

記名稱及／或登記標誌；或  
 (ii) 不多於 3 名候選人的訂明人士登記標誌；

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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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ii) 訂明團體的中文及／或英文登記名稱及／

或登記標誌，以及關於候選人的訂明人士

登記標誌，唯訂明團體數目與候選人數目

總數不多於 3；及／或  
(c) “Independent Candidate 獨立候選人＂字樣或  

“Non-affiliated Candidate 無黨派候選人”字樣。 
 

根據第 541D 章第 49 條，總選舉事務主任可將該規例

附表 3 訂明的任何選票的格式的版面設計加以變通，

以收納按照第 541M 章而印於選票上的關於候選人的

詳情。  

4. 早年立法會選舉的選票只會印上候選人的姓名

以及候選人／候選人名單獲編配的號碼或英文字母。

在選票上加入上文第 3 段所述的候選人詳情的安排，

最初用於二零零四年立法會選舉。這項安排旨在協助

選民辨認候選人，以決定在投票日把選票投給哪位候

選人。由於這項安排突顯候選人以及支持他們的團

體，因此亦被視為有助香港政黨的長遠發展。  

近年出現的問題  

5. 隨着議席增加，地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數目在

近數屆的立法會選舉有逐漸增多的趨勢。在二零零八

年立法會選舉，地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數目最多為 14
張（新界西地方選區）；二零一二年立法會選舉地方

選區的候選人名單數目最多已增至 19 張（新界東地方

選區）；而二零一六年立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候選人

名單數目更多達最高 22 張（新界東地方選區）。  

6. 選管會在二零一六年立法會換屆選舉報告書

（ “報告書 ”）中表示，在近年的選舉中，隨著候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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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目增加，地方選區的選票面積已變得很大。就二零

一六年立法會選舉而言，地方選區選票的面積最大為

440 毫米（闊）x 458 毫米（長）。  

7. 選票所載內容及選票的大小對選票印刷、製

作、檢查和運送，以及投票和點票流程均有影響。由

於選票面積大，投票箱可容納的選票數量相對減少，

因此每個投票站需要備有更多投票箱，而部分空間有

限的投票站有實際困難存放大量投票箱。另外，投票

站發票櫃枱的職員在撕下選票給選民時要特別小心，

避免損壞選票，因而導致發票時間延長。此外，因為

點票人員需要先翻開對摺的選票才能進行點算，較大

張的選票亦增加了點票所需時間。  

8. 更重要的是，假如地方選區選票的最大面積維

持於二零一六年立法會選舉的 440 毫米（闊）x 458
毫米（長），在所列印的候選人詳情維持不變的情況

下，選票最多只可印上 24 張地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資

料。假若日後地方選區選舉的候選人名單數目增至超

過 24 張，由於選票上的字體再縮小便會極難閱讀，但

要印製面積更大的選票則會令上文第 7 段的困難加

劇。有見及此，選管會在報告書中提出，希望社會可

以留意有關情況，考慮可否減少現時立法會選舉中選

票上所列印的候選人詳情，例如刪減候選人照片。選

管會認為，如社會上的主流意見認同需作調整，政府

應提出相應的法例修訂。  

9. 另外，選管會亦在報告書中提到，選舉事務處

應繼續進行全面及深入的可行性研究，評估在選舉活

動的不同環節中，採用資訊科技的可行性。事實上，

過往有不少意見建議在立法會選舉推行點票電子化。

須注意的是，選票的大小將影響推行點票電子化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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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性。現時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，選舉事務

處會使用電腦器材進行自動點票工作。以二零一六年

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為例，電腦器材能夠閱

讀選票的最大面積僅為 210 毫米（闊） x 660 毫米

（長）。因此，如果現時的地方選區選票設計維持不

變，將大大減低點票電子化的可行性。  

可考慮的方案  

10. 考慮到上文提及的情況，我們認為應該探討將

選票的設計簡化，並以其他有效措施達到上文第 4 段

所述目的的可行性。  

立法會選舉  

11. 就立法會地方選區選舉，我們認為可以考慮以

下的方案。  

方案一：選票上刪減候選人照片  

12. 以二零一六年立法會換屆選舉新界東地方選區

的選票為例，選票的面積為 440 毫米（闊）x 458 毫米

（長）。假如刪減所有候選人的照片，選票的面積便

能縮減至約 308 毫米（闊）x 458 毫米（長），縮減了

30%。此方案的選票設計樣本載於附件二。  

13. 刪減候選人照片可以縮減選票的面積，如上文

第 7 段所述能加快檢查和運送選票等各項工序。在選

票印製方面，由於照片以全彩色印製，所用的墨水較

多，為了達到優質的印刷效果，需要較長時間等待墨

水完全乾透才能開始下一步的工序。故此，刪減候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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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照片不但有助加快印刷工作，更可減少紙張和墨水

的用量，更加環保。我們會研究在投票間內合適的位

置展示候選人的資料，當中包括其照片，以供選民於

投票時作參考。  

14. 然而，選票上印有候選人照片的措施已實行多

年，選民會用以識別候選人，所以此方案必須得到社

會上主流意見的支持，才可落實。  

方案二：選票上刪減候選人提請的訂明團體登記名稱
及標誌、關於候選人的訂明人士登記標誌，以及  
“Independent Candidate 獨 立 候 選 人 ＂ 字 樣 或  
“Non-affiliated Candidate 無黨派候選人”字樣（下稱 
“除照片外的其他詳情”）  

15. 以二零一六年立法會換屆選舉新界東地方選區

的選票為例，如刪減除照片外的其他詳情，並把版面

重新整理，選票的面積可縮減至約 330 毫米（闊）x 
480 毫米（長），縮減了約 21%。此方案的選票設計

樣本載於附件三。  

16. 此方案於選票保留了候選人照片，方便選民識

別候選人。我們亦會研究在投票間內合適的位置展示

候選人的資料，當中包括除照片外的其他詳情，以供

選民於投票時作參考。由於此方案選票上仍需放置候

選人的照片，選票面積能縮減的空間相對有限。  

方案三：選票上只保留候選人的姓名及其獲編配的號
碼或英文字母  

17. 承上述兩個方案，若同時刪除候選人的照片及

除照片外的其他詳情，以二零一六年立法會換屆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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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界東地方選區的選票為例，選票面積便能縮減至約

245 毫米（闊）x 465 毫米（長），縮減約 43%。  

18. 為確保選民能清楚識別候選人，我們會研究在

投票間內合適的位置展示候選人的資料，當中包括其

照片及除照片外的其他詳情，以供選民於投票時作參

考。  

19. 於選票上同時刪除候選人的照片及除照片外的

其他詳情，能大幅縮減選票面積，除了加快印刷、檢

查和運送選票等各項工序，及減省紙張和墨水的用量

外，更能使發票櫃枱的運作更有效率，減少撕下時損

毀選票的機會。而投票箱的容量亦能因選票面積縮細

而增加，減少備用投票箱的需求，投票站可騰出更大

空間便利運作。另外，縮減選票的面積亦能便利選民

投票。此方案的選票設計樣本載於附件四。  

20. 以上三個方案的選票的設計和尺寸均為初稿，

可能需要按照實際情況和印刷技術上的考慮加以調

整，有關設計的可行性及其他相應的配套措施亦須詳

細研究。根據以上三個方案修訂的選票面積會較現時

的選票小，如獲採納，我們會以此修訂設計為基礎，

進一步研究推行點票電子化的可行性。  

21. 至於功能界別方面，由於功能界別（包括傳統

功能界別和區議會（第二）功能界別）選舉的候選人

／候選人名單數目相對較少 1，因此我們認為有關選舉

的選票設計可以維持不變。可是，假如委員認為上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二零一六年立法會傳統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數目最多為五名（社

會福利界），選票的面積最大為 146 毫米（闊）x 298 毫米（長）；

區議會（第二）功能界別選舉的候選人名單數目為九張，選票的面

積為 220 毫米（闊） x 322 毫米（長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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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減詳情的方案應該應用於立法會選舉中的所有選

票，包括地方選區、傳統功能界別及區議會（第二）

功能界別選舉，避免造成混亂及維持選舉的一致性，

我們對此亦持開放態度。  

其他選舉  

22. 就區議會選舉而言，候選人的姓名、獲編配的

號碼，以及按候選人的提請而包括在內的照片及除照

片外的其他詳情同樣會印在選票上。由於區議會選舉

是採用「單議席單票制」，加上以往每個區議會選區

的候選人數目相對較少，因此我們認為其選票設計也

可以維持不變。至於行政長官選舉和選舉委員會界別

分組選舉，選票上則只會印上候選人的姓名及獲編配

的號碼，因此我們並沒有計劃改變其選票設計。  

徵求意見  

23. 請委員就上文第 11 至 22 段所提的方案發表意

見。政府會考慮委員的意見，再與選管會研究是否有

需要修改現時法例。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選舉事務處 

二零一七年六月 



附件一  

立法會選舉的選票設計  

(《選舉管理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立法會 )規例》  

(第 541D 章 )附表 3) 

 

地方選區選票  

 



特別功能界別選票  

 



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選票  

 

 

   



普通功能界別 (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除外 )選票  

 



普通功能界別 (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除外 )選票  

(適用多於一個議席空缺的情況 ) 

 



附件二  

 



附件三  

 



附件四  

 


